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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广州市乡镇（街道）综合文化站第三方评估指标体系

3-1 广州市乡镇（街道）综合文化站必备条件

标号 项目 标准 说明

1 站舍建筑面积（平方米）
乡镇 1500 以统计报表中“实际使用房屋建筑面积”为依

据。各区特级站达标率不得低于 85%。街道 1000

2 文化站编制人员 1人以上（含）

3 每周开放时间 每周 42小时 每天开放 8小时

4
执行党的方针政策，遵守国家法律法规，服从

上级文化行政主管部门的管理，完成上级文化

行政主管部门工作任务

一票否决

若出现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

保障法》>规定，出现文化站与政府同门进出；

场地出租等情况，一票否决，不得参评



- 48 -

3-2 广州市乡镇（街道）综合文化站第三方评估指标体系

序号 指标 基本分值 加分分值

1 保障条件 300 25

2 业务建设 400 25

3 服务效能 300 50

总计 10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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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号 项目 标准
基本

分值
加分项分值 指标解释与分项说明 备注

1 保障条件 300 25

1.1 设施建设 80 15

1.1.1 站舍建筑面积

（平方米）

乡镇（街道）
≥2000(1500)
≥1500(1000)
≥1000(600)
≥500(500)

50
40
30
20

0-3

1.文化站分站面积可累加，但分站不得多于两个，每

个分站面积不得少于 200 平方米。2.站馆影剧院只计

舞台面积。加分项：站舍建筑面积超过最高档，每增

加 200平方米加 1分，最多加分不超过 3分。

站舍建筑面积指实际

使用的房屋建筑面积

（不含职工宿舍和正

在扩建尚未竣工的建

筑面积）。

1.1.2 室外文体活动场

所面积（平方米）

≥3000
≥2000
≥1000

30
20
10

2 有舞台并配备基本灯光音响设备的加 2分。

1.1.3 无障碍设施 0-10

加分项包括：（1）设有障碍人士进出通道，1分；（2）
室内有无障碍厕所，2分；（3）室内有无障碍电梯，2
分。（4）无障碍设备标识明显，1 分；（5）配备盲人

语音引导，3 分；（6）有绿色服务通道，为障碍人士

提供个性化服务，1分。加分不超过 10分。

1.2 设备配置 60

1.2.1 网络带宽（Mbps） 30 1.基本分：（1）指独占因特网带宽；（2）不低于 10Mbps；
（3）提供相关资料。

1.2.2 用户服务区无线

网覆盖率（%）

100
≥90
≥80

30
20
10

计算方法：提供无线网络连接服务的用户服务区的面

积（平方米）/用户服务区的总面积（平方米）×100%。

1.3 人才队伍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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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号 项目 标准
基本

分值
加分项分值 指标解释与分项说明 备注

1.3.1 落实文化站专职

人员配备（人）

≥4
≥3
≥2
≥1

20
15
10
5

基本分：（1）至少有一人为专业人员；不含兼职；（2）
只计算专职从事文化站服务的人员；（3）包括站长；

（4）提供相关资料。

专职人员是指直接从

事文化站工作时间不

低于 240 天的工作人

员。

1.3.2 基层文化艺术团

队（支）

5
3
2

20
15
10

指本馆创办或者指导并根据需要经常参加本馆组织活

动的基层群众文化团队。需提供文艺团队情况一览表。

至少有 2支团队。每支团队每年活动不得少于 6次。

1.3.3 志愿者队伍 20

基本分：（1）有志愿者管理制度，5 分；（2）志愿者

人数 10人以上；提供志愿者名册，5分；（3）志愿服

务总时数 200 小时以上，5 分；（4）有志愿者培训，

提供志愿者培训记录表，5分。

此处的志愿者指按照

一定程序在团组织、志

愿者组织注册登记、参

加服务活动的志愿者。

1.4 经费投入 90 10

1.4.1 文化站经费纳入

当地财政预算
30

1.4.2 预算内年度业务

经费（万元）

≥60
≥40
≥20

30
20
15

0-10
按近 3 年平均数计算。60 万元以上，每增加 10 万元

加 2分，最高加分不超过 10分（国家和省拨给免费开

放经费不计算入内）。

1.4.3
年度人员经费财

政拨款所占比例

（％）

100
≥90
≥80

30
20
10

年度人员经费财政拨款比例低于 80％不得分。

1.5 意见征询反馈机

制
有 10 设有意见箱、意见簿、网络反馈等意见征询反馈渠道；

公开监督电话。

http://www.so.com/s?q=%E7%A8%8B%E5%BA%8F&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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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号 项目 标准
基本

分值
加分项分值 指标解释与分项说明 备注

2 业务建设 400 25

2.1 业务规范 80

2.1.1 管理制度 40

提供各类制度规范的文本以及实地检查。

文化馆服务规范（6分）、业务工作规范（6分）、安全

管理（6分，设施、公众活动、设备安全各 2分）、财

务管理（6分，规章制度、资金使用公开各 3分）、资

产管理（6分，规章制度、资产统计报告各 3分）、岗

位管理（6分，岗位设置、竞聘上岗各 3分）、环境管

理（4分，标牌规范、实地检查环境整洁优美各 2分）

指本馆的服务规范、业

务工作规范、安全管

理、财务管理、资产管

理、岗位管理、环境管

理等制度。

2.1.2 业务统计 40 1.统计有关业务数据并及时上报，20分；

2.提供年报所需的数据，20分。

2.2 站办活动 100 15

2.2.1 年组织举办综合

性文体活动（次）

≥4
≥3
≥2

50
30
20

0-3 指面向全辖区群众、内容为综合性的活动。举办 4 次

以上，每增加一次加 1分，最高加分不超过 3分。

2.2.2 传统节日文化活

动（个）

≥5
≥4
≥3

50
30
20

0-12

春节、元宵节、清明节、端午节、七夕节、中秋节、

重阳节等传统节日需要举办文化活动。

加分项：1.举办 5个节日以上活动的，每超过一个加 2
分，最高加分为 4分；每个传统节日举办 2 场以上活

动的，加 1分，最高不得超过 6分；

2.提供业余文化队伍展示交流平台，加 2分；3.以文化

活动档案资料（文字、图片、录像等）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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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号 项目 标准
基本

分值
加分项分值 指标解释与分项说明 备注

2.3 辅导与培训 100 10

2.3.1 指导的群众文艺

团队数量（个）

≥30
≥25
≥20
≥15

25
20
15
10

指由本馆业务人员指导的群众文艺团队数量

提供本馆创办或指导

的群众文艺团队情况

一览表

2.3.2
每年为辖区内文

体骨干举办文体

培训班（期）

25 每举办 1期得 5分，最高得分 25分。

2.3.3

近 3年来本站及

培养辅导的作者、

演员创作、演出的

作品（节目）获县

级以上奖励（件、

次）

50 0-10

1.基本项：每获奖 1件得 4分，获奖 6件及以上得 30
分。另外，获市级金、银、铜、优秀奖 1个分别加 4、
3、2、1分；获省级金、银、铜、优秀奖 1个分别加 5、
4、3、2 分；获国家级金、银、铜、优秀奖 1 个分别

加 6、5、4、3分（以中宣部、省委宣传部公布的奖项

为准，与本镇以外单位合作的得分减半）。

2.加分项：参加省级重大活动展演（展示）1件加 1分，

参加全国性重大活动展演（展示）一次加 2 分。加分

总分不得超过 10分。

2.4 文化遗产保护 60

2.4.1

在文物行政主管

部门指导下开展

相应的文物保护

工作

20

1.基本项：（1）建立文物安全管理制度、文物安全责

任制和不可移动文物巡查制度，缺一项扣 5 分；（2）
未开展文物安全定期巡查的扣 3 分；（3）发生轻微文

物安全事故，一次 5 分，发生重大文物安全事故扣 7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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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号 项目 标准
基本

分值
加分项分值 指标解释与分项说明 备注

2.4.2

年举办非遗活动

（含表演、展览、

比赛、传承培训）

（次）

≥6
≥4
≥3

20
15
10

指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为主题的各类活动

数量；提供活动相关材料。

相关培训则提供培训班的课表和签到表等佐证材料。

2.4.3
建立非物质文化

遗产展示基地数

量（个）

≥6
≥4
≥3

20
15
10

包括展示厅、传承基地、传习所（室）

2.5 履行分馆职能 60

2.5.1 群众文化活动

（次）
≥20
≥10

20
10

在总馆指导下，组织、策划实施本地区的演出、展览、

放映等群众文化活动，每年不少于10次，参与总馆组

织的品牌活动不少于3次；参与承办总馆发布的活动项

目，承办当地党委政府指定的文化活动，开展经常性

文化惠民服务，每年不少于6次。

2.5.2 培训辅导 20

1.基本项：（1）每年组织分馆业务人员参加中心馆、

总馆组织的培训、讲座不少于4次，5分；（2）对所属

社区级文体协管员、文艺爱好者、文化志愿者、文艺

骨干、业余文艺团队进行培训辅导，每年不少于2期，

8分；（3）为社区（村）文艺节目的创作编排提供指

导、辅导，7分。

2.5.3 支持保障 20

1.基本项：（1）落实分馆运行经费，纳入当地财政经

常性支出预算，5分；（2）配合总馆做好总分馆人员

的“下派上挂”工作，7分；（3）指导、支持社区文化

室建设和活动，开展延伸服务,8分。



- 54 -

标号 项目 标准
基本

分值
加分项分值 指标解释与分项说明 备注

3 服务效能 300 50

3.1 每周对公众开放

服务时间（小时）

≥56
≥49
≥42

60
50
30

公休日（指周六周日）应当开放，国家法定假假日有

开放时间。鼓励错时开放，错时开放时间不少于总开

放时间的三分之一。

扣分项：（1）公休日不开放扣 5 分，公休日只开放其

中一天扣 3分；（2）国家法定节假日没有开放时间扣

8分；（3）每周开放时间低于最低标准扣 10分。

服务时间包括电子阅

览室开放时间。

3.2 服务项目 80 5

3.2.1
开设常设性公共

文化服务项目

(项)

≥10
≥8
≥5

40
30
20

0-5

1.陈列展览、群众文化活动项目年开放时间不得少于

120天（展览更新不得少于 4次）；培训项目不得少于

60天；演出、讲座项目每月平均不得少于 2次。

2.加分项：（1）超过 10项，每增加 1项加 1分；（2）
最高加分不超过 5分。

3.2.2
年流动文化服务

活动（场）

≥10
≥8
≥5

40
30
20

每年组织面向社区的文艺演出活动不少于 5场。

3.3 覆盖广度 80 10

1.基本分：服务对象覆盖各个年龄段的人群。未成年

人（18岁以下）、青年人（18-40岁）、中年人（41-65
岁）、老年人（66岁以上）；每种类型 20分，共 80
分；

2.加分项包括：为特殊提供提供服务，如有障碍人士、

流动人口、留守儿童等，1种类型加 2分，最多加 10
分。

提供服务内容和服务

记录等佐证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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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服务创新 30

3.4.1 形成品牌活动 0-15

1.品牌活动是指连续开展三年以上，覆盖全辖区、产

生较广泛影响、群众喜爱、参与面广的活动。

2.加分项：每增加一个品牌项目，增加 5 分，加分最

多不超过 15分。

3.4.2 形成创新特色服

务项目
0-15

1.特色项目是指连续开展三年以上，覆盖全辖区、产

生较广泛影响、群众喜爱、参与面广的活动或项目。

2.加分项：每增加一个创新特色项目，增加 5 分，加

分最多不超过 15分。

3.5 群众满意度（%）

≥90
≥80
70

80
70
60 5

由第三方进行一次公众满意度调查，调查表发放数量

不少于 100份，回收率不低于 80%。加分项：用户满

意度达到 90%以上，加 5分。


